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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展有關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
全部已發行股本之完成日期

謹此提述大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一日之公告 

（「該公告」）及日期為二零一七年九月二十日之通函（「該通函」），內容有關出售群
力實業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出售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公告及該通函所載者具有相同涵義。

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一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上獲股東批准。由於買
方需要更多時間為代價備妥財務安排，本公司與買方已同意將完成日期延至二零
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董事會認為完成日期之延展將不會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
並將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除上述完成日期之變更外，該協議的所有其
他條款維持不變，並繼續維持有效及作用，而該協議之訂約各方仍致力完成出售
事項。

由於完成日期之延展，出售事項之預期收益將不會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內確認。

承董事會命
大同機械企業有限公司

主席
鄧燾

香港，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董事會由九名董事組成：其中鄧燾先生、黃耀明先生及鄧愚先生
三位為執行董事；簡衛華先生及瞿金平先生兩位為非執行董事；而楊淑芬女士、
鄭達賢先生、何偉森先生及黃志煒先生四位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